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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用途：(一種藥可能會有許多療效，下述僅為此藥常用用途，若您的病情與下述不同，請與我們聯絡) 
暫時緩解因眼睛乾澀所引起灼熱感與刺激感。 

 不宜使用此藥的情形(使用禁忌)： 
曾因本藥成分引起過敏的人。 

 用量與用法： 
1. [請不要戴隱形眼鏡] 使用前請先將手洗淨擦乾。 
2. 打開瓶蓋，頭部往後仰或平躺。  
3. 手指置於眼睛正下方之臉頰處，輕輕拉下眼皮，使眼球及眼瞼分開形成一個眼窩，然將眼

藥水點在眼窩穹窿內，1 次投予 1 滴，注意瓶嘴不要接觸到眼睫毛或眼睛，避免藥水瓶受

到污染。然閉上眼睛，同時用手指頭輕壓住眼角內側(鼻側的鼻淚管開口)2 分鐘。一天可

用 3 至 4 次，一次 1 至 2 滴。 
4. 用畢，即蓋上瓶蓋，若有流至眼睛周圍之眼藥水或淚水可用紙巾擦拭乾淨，然洗手。  
5. 若需點兩種以上眼藥水時，請相隔 5 分鐘以上再重複上述步驟點第二種眼藥水。 
 使用本藥後，若有發生以下症狀時，請立即停止使用，並接受醫師診治 
1. 連續使用三天症狀没有改善。 
2. 使用後產生眼睛劇痛，持續視力模糊或眼睛持續發紅、腫、熱、刺激感。 
 注意事項： 

1. 以下情形，請勿繼續使用: 

 已超過保存期限的眼藥水。 

 已開瓶 28 天後。  

 藥液混濁、變色或出現異物時。  

2. 為避免污染藥品，使用時勿碰觸藥瓶瓶口，並避免與他人共用，或以其他容器盛裝。 

3. 如需同時使用兩種以上眼藥時，請依下列方式使用，以免影響藥效：  

 使用眼藥水與眼藥膏時，請先使用藥水，間隔 10 分鐘以上再用藥膏。 

 使用兩種眼藥水時，建議間隔 5 分鐘以上。  

 配戴隱形眼鏡時，請勿點用含防腐劑及含懸浮液之眼藥水。 

4. 投藥後 20 分鐘內請勿戴軟式隱形眼鏡。 

 藥品儲存： 
1. 室溫 25°C 以下陰涼處，避光、避濕及避熱。 
2. 將藥品放在孩童拿不到的地方，勿將此藥送予他人服用。 
3. 未使用時，請保持瓶蓋蓋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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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本藥可能引起哪些副作用?當發生時該如何處理? 
1. 如以下症狀嚴重且持續時，請告知醫師 

     *視力模糊、眼睛刺激等。 


